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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背景 

2025 年 12 月 1 日，公司股东林文华与卢增文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在

协议有效期内，将其持有的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00,551

股（占公司股本的 4.6125%）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卢增文行使。 

 

二、本次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委托方（甲方）：林文华  

受托方（乙方）：卢增文  

鉴于：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委托方直接持有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景祥”或“公司”）2,100,551 股股份，占比

4.6125%。现委托方自愿将其所持有的新景祥全部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受托方行使。委托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无条件及不可撤销

地委托受托方作为其唯一、排他的受托人，就委托的标的股份全权代表委托方行使

表决权，受托方同意接受前述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委托人与受托人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相关委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委托授权范围  

1.1 协议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对应的股

东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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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托方同意无偿且不可撤销地授权受托方作为标的股份对应表决权唯一、

排他的受托人，在委托期限内，受托方可根据自己的意志，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届

时有效的公司章程独立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

监督建议权等股东权利，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代为召集、召开、主持、出席或委派代理人出席公司的股东会或临时股

东会；  

（2）代为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公司的董事（或候选人）、监事 

（或候选人）及其他议案；  

（3）代表委托方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包括在公司章程经修改后

而规定的股东表决权）需要由股东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1.3 委托方将就新景祥股东会审议的所有事项与受托方保持一致的意见，因此

委托方不再就上述具体事项分别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方将就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

提供充分的协助。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时，如因监管单位/机关需要等情况，需委

托方出具委托授权书、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等事项时，委托方应予以配合。  

1.4 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委托方不得自行行使或者再委托任何第三方行使表决

权。  

1.5 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委托方始终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给受

托方行使，如因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而导致委托方持有公司股

份变化的，本协议约定的表决权委托行使涉及的股份数额相应自动调整。  

第二条 委托期限  

本协议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委托方不再是公司在册股东之日止。  

第三条 双方承诺与保证  

3.1 协议双方均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本协议及其约定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3.2 委托方在本协议签署时系新景祥的登记股东，有权委托受托方行使标的 

股份的表决权及提名权。  

3.3 委托方承诺并保证将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委托期间，受托方为其所持

公司股份享有表决权唯一、合法的权利人，并保证受托方独立行使委托权利，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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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方行使受托权利进行干预，在表决权行使及进行提议、提案、建议等过程中，

均以受托方决定为合法、有效意见。  

3.4 受托方承诺并保证将谨慎勤勉地在授权范围内依法行使委托权利，且不会

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不会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合

法权益。  

3.5 委托期间，委托方不得单方解除或撤销本协议项下的授权委托。  

3.6 在上述委托期限内，若本协议项下表决权的授予或行使因任何原因无法 

实现，双方应立即寻求与无法实现的约定最相近的替代方案，并在必要时签署补 

充协议修改或调整本协议条款，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协议之目的。  

第四条 争议解决  

略 

第五条 其他 

略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涉及股东权益的变动，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

益的不利情形。 

 

四、备查文件 

《表决权委托协议》 

 

 

 

江苏新景祥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 日 


